
附件 1

证后监督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
证后监督对象为我站发放的有效期内农业机械试验鉴

定证书，产品涉及轮式拖拉机、旋耕机、田园管理机、打捆

包膜机等。其中，专项监督 20 张证书，涉及 14 家生产者 20

个产品；日常监督 60 张证书，涉及 60 家生产者 60 个产品；

延伸监督 12 张证书，涉及 7 家生产者 12 个产品。证后监督

内容为生产者名称地址一致性、产品一致性、产品一致性保

证能力和证书标志使用情况等。

二、监督结果

2025 年共监督检查 74 家生产者的 92 证书。其中：35

张证书（涉及 35 家生产者、46 个产品型号）监督结论为“合

格”；48 张证书（涉及 32 家生产者、50 个产品型号）监督

结论为“不合格”；2 张证书（涉及 2 家生产者、4 个产品

型号）监督结论为“整改确认后合格”；5 张证书（涉及 4

家生产者、5 个产品型号）涉及证书撤销和失效；2 张证书

（涉及 2 家生产者、2 个产品型号）生产者营业执照已注销。

三、结果处理

依据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令 2018

年第 3 号）第二十六条、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工作规范》（农

机发〔2019〕3 号）第三十条、《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



实施细则》（鲁农机鉴定字〔2019〕18 号）第四十四条规定

和《2025 年山东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后监督工作方案》，

证后监督结论“不合格”的，该生产者所获相关证书予以撤

销；生产者营业执照已注销的，生产者所有证书予以注销。


